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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要求

规划范围
北京商务中心区0407街区北临建国门外大街、建国路，南至通惠河；西临永安里东街，东至西大望路；东三环中路在地块中部穿过。

规划面积约1.08平方公里，街区范围内包含48个地块编号。

规划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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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划对象为户外广告

户外广告设施是指利用建筑物、构筑物、户外场地、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地面部分等载体设置的灯箱、霓虹灯、电子显示牌以及其他向城市非私人所有的户外空间发布
广告的设施。

注：本规划适用于街区用地范围内公共地段的户外广告与在公共地段可见的位于非公共地段内的户外广告设置及与其相关管理活动。

• 按时限分：

临时户外广告设施长期户外广告设施

• 按性质分：

商业广告设施 公益广告设施

• 按形式分：

独立落地式

附着于建筑物

• 纳入广告面积的牌匾类型：

品牌墙

超大牌匾（单边长度超过4米，面积超过10平方米）

规划期限

本次规划期限为5年。

规划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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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3）《北京市户外广告设施、牌匾标识和标语宣传品设置管理条例》

（4）《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16-2035年）》

（5）《朝阳分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 (2017 年— 2035 年) 》

（6）《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7）《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城市管理发展规划》

（8）《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城市更新规划》

（9）《北京市“十四五”时期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

（10）《北京市“十四五”时期优化营商环境规划》

（11）《北京市朝阳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

标纲要》

设置户外广告设施，应遵循以下文件相关要求。

（12）《CBD功能区“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

（13）《北京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2021年-2030年）》

（14）《北京市户外广告设置管理办法》

（15）《公益广告促进和管理暂行办法》

（16）《北京市户外广告设施技术规范》（DB11/T 243—2014）

（17）《北京市户外广告设施安全管理规定》（京政容发[2015]25号）

（18）《北京市户外电子显示屏设置规范》（2008年）

（19）《北京市LED广告屏应用技术规范》（DB11/T 1274-2015）

（20）《北京市商业街区店铺招牌设置规范（试行）》（京管发[2021] 3号）

（21）《北京市城市景观照明技术规范》（DB11/T 388.1-2015）

（22）《城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技术标准》CJJT149-2021

规划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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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区域定位

街区概况

1）《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

应强化国际交往功能，简称国际一流的商务中心区、国际科技文化体育交流区、各类国际化社区的承载地。提升区域文化创新力和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塑造创新引领的首

都文化窗口区。规范和完善多样化、国际化的城市服务功能，展现良好的对外开放形象。

2）《北京市朝阳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全面建成国际一流的商务中心区 。高标准完善 CBD 景观设计和建设，打造文化艺术地标，积极建设城市广场、开放式公园。规划建设 CBD 智慧城市系统，打造智慧城市

感知设施、互联系统和管理平台。提升CBD论坛国际影响力，打造全球对话交流平台。 实施CBD区域景观整体优化，通过公共小品、特色花园、艺术空间等“微改造”，

实现商务中心属性可视化。

3）《 CBD功能区“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

积极推动公共空间品质提升。借鉴国内外典型公共空间品质营造案例，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CBD公共空间精细化、艺术化塑造，通过政策扶持、税收减免等创新

方式鼓励商务楼宇进行艺术化提升、文化空间的建设运营工作，全面提升CBD公共空间品质，营造国际化人文环境。

优化细化街区景观设计。以光华路街区景观整治为试点，完善街区公共空间功能和景观设计，加快推进通惠河沿岸景观提升改造，完善核心区及长安街延长线景观

照明体系，推进地区夜景照明联调联控系统平台建设，实现区域景观照明联调联控。保持沿街建筑物外立面整洁美观，规范整治广告牌匾，科学规范楼宇牌匾标识设置，

提升国际化氛围。全面梳理各类建筑物第五立面现状，分类制定方案，逐步推进第五立面净化、序化和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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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概况

（2）区域风貌特征

居住区：区域风貌参差，部分新建居住区风貌较好，以灰色、暖灰色石材贴面为主；部分老旧小区风貌较差，底商大多设置杂乱，亟待统一更新提升整体风貌。

商业商务区：整体区域风貌为城市核心风貌区，多布局高层建筑，整体色系为灰色系低饱和度冷色调，现代简约、大气，界面秩序连续，载体造型多变但组团式分布。

规划区内建筑属性复合程度高，沿长安街用地性质以商业用地、商务金融用地为主，包含面积较大的商务办公楼组群；居住用地分散在区域内，同时设置医院、学校、

公园广场、市政用地等配套服务设施。

（3）用地功能



Planning of outdoor advertising facilities in block 0407 of Beijing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7

北京商务中心区CY00-0407街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
街区概况

一级商业建筑

二级商业建筑

三级商业建筑

商业性广告

公益性广告

0306街区现状户外广告面积共2201㎡，占全区户外广告面积的11%

商业性广告：2001㎡，公益性广告：200㎡；

附着式广告：2010㎡，落地式广告：191㎡。

商业性广告 公益性广告 附着式广告 落地式广告

商业vs公益

附着vs落地

90% 10%

9%91%

户外广告分布特征：

1. 商业性广告大多分布于建外SOHO、建外SOHO西区等大型商务建筑组

群底商；公益广告多分布于施工围挡及学校围墙，主要展示内容为科普教

育。

2. 附着式广告以建筑物墙面灯箱广告和橱窗广告为主，同时存在一定量贴

膜广告；落地式广告以立牌式为主，多用于楼宇商业、商务宣传。

户外广告现状问题：

（4）设置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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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定位

以长安街和通惠河为边，向内融合过渡， 兼具“首都政务形象展示”与“滨水文化休闲体验”双重功能，打造“商务”与“生态文化”

共融共生的高端化、生态化展示轴线。长安街沿线设置应体现沉稳大气的首都形象，注重品质提升；通惠河沿线可注重生态文化科普、艺术文化展示，结合创意性、互

动性广告设施，打造绿色宜人、底蕴深厚、富有趣味的滨河文化景观视廊。

长安街沿线

首都政务形象展示

滨水文化休闲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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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交通安全设施、市政公共设施、立交桥、人行过街桥、铁路桥等桥梁，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及设施，危险建筑物、构筑物及设施，不得设置户外广告

设施。

2. 影响交通安全设施、市政公共设施、交通管理设施、消防安全标志、无障碍设施的使用。

3. 在建筑物顶部，或者超出建筑物顶部。

4. 妨碍机场、火车站、城市轨道交通场站、公共汽电车场站等交通场站的安全运行。

5. 存在下列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的情形：遮挡路灯、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妨碍安全视距；对行人、驾驶员产生眩光；影响道路通行；在高速公路沿线道

路红线两侧50米范围内设置户外广告电子显示装置（不含服务区和收费站出入口）；使用与道路交通指示标志一致或相近的颜色等。

6. 存在下列妨碍他人生产生活的情形：播放声音；投影居住建筑以及未经产权人同意的其他建筑；在居民楼、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院100米范围内，

正向面对居民楼、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院设置户外广告电子显示装置；遮挡居民楼、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院等建筑的通风、采光。

7. 存在下列影响消防安全的情形：户外电子发光广告设施直接设置在有可燃、难燃材料的墙体上；遮挡建筑的外窗，影响外部灭火救援行动；户外广告设

施采用易燃材料制作；户外广告设施电气线路未采用阻燃、难燃线路。

8. 存在下列破坏城市景观的情形：设置大型高立柱户外广告设施、走字屏户外广告设施；影响植物生长，损毁公共绿地、古树名木； 在建筑物门窗玻璃内

外粘贴广告。

9. 违反规划利用户外台阶、楼梯扶手、栏杆、建筑物窗户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10. 违反规划确定的亮度控制要求。

11. 破坏建（构）筑物外观，或者影响建（构）筑物安全和功能。

12.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禁止设置情形。

负面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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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控制图则北京商务中心区0407街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

根据区域功能特点和街区风貌管控要求，将规划范围内商业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划分为四类控制区域，包括：限制设置一级区域、限制设置二级区域、允许设置二级区域、战略留白区域。具体区域划分如下：

区域分类 区域特征 控制范围

禁止设置区域
长安街延长线（三环内路段）：
长安街三环以内路段面向长安街第一排建筑临街面，禁止设置商业户外广告

0407-1北临街面、0407-4北临街面、0407-9北临街面、0407-12北临街面、0407-17北临街面

限制设置一级
长安街延长线三至五环路段：
突出文化国际交往功能的区域定位，严格控制户外广告设施总量、形式、高度、色
彩、照明等。

0404-21北临街面、0407-27北临街面、0407-30北临街面、0407-32北临街面、0407-33北临街面、0407-42北临街面

限制设置二级
东三环路沿街第一排建筑临街面：
以加强环形线快速路两侧城市空间景观交融、展现有序生动的商务空间面貌为目标，
适度设置广告。

0407-17东临街面、0407-18东临街面、0407-20东临街面、0407-21西临街面、0407-22西临街面

允许设置二级
除禁止设置区域、限制设置设置一级区域、限制设置二级区域、留白区域以外的其
他区域，

0407-2、0407-3、0407-5、0407-6、0407-7、0407-8、0407-9、0407-11、0407-13、0407-14、0407-15、0407-16、0407-18、0407-19、0407-23、0407-24、

0407-25、0407-26、0407-28、0407-29、0407-31、0407-34、0407-35、0407-36、0407-39、0407-40、0407-41、0407-43、0407-46、0407-45

留白区域 区域内学校、医院 0407-10、0407-38、0407-44

区域控制要求

04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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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7-13 0407-14

0407-15

0407-16

0407-17

0407-18

0407-19 0407-20

0407-21

0407-22

0407-23

0407-24

0407-25

0407-26

0407-27

0407-28

0407-29

0407-30

0407-31

0407-32 0407-33

0407-34

0407-35

0407
-36

04
07
-
37

0407-38

0407-39

0407-40

0407-41

0407-42

0407-43

0407-46

0407
-44

0407-45

0407-48

0407-47

图例

街区规划范围

城市道路

0407-1 地块编号

禁止设置区域

限制设置一级

限制设置二级

允许设置二级

留白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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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控制图则北京商务中心区0407街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

区域控制要求

控制原则

商业户外广告设施 公益户外广告设施

附着式户外广告设
施

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 橱窗式户外广告设施 户外广告电子显示装置 附着式户外广告设施 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

禁止设置区域 禁止设置商业广告 × × × × √ ×

限制设置一级
广告色彩融合建筑，营造安全、整洁、有序的商务文化环境，维护庄严、沉稳、厚重、大气的形象
气质。 √ × √ × √ ×

限制设置二级
适度控制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位置、色彩及夜间亮度，结合各区域特色，优化提升品质，形成干净素
雅、简约大气的城市商务形象。 √ √ √

宜在第四类用地设
置

√ √

允许设置二级

生活居住区域，突出更新提质，形成有序多样的城市风貌，严控位置，优化品质广告设置应精巧丰

富，符合舒适交流的街道氛围，现代风格为主，色彩融合建筑，保护城市尺度界面的秩序、简洁，

底部广告牌匾与立面一体化设计，橱窗创意精细化设计。

适度设置 × 适度设置 × √ ×
滨水景观区域，景观与开放景观、滨水自然风貌相融合，坚持保护优先，兼顾丰富多样、协调融合，

严控位置，优化品质.广告以公益宣传、临时广告为主；注重通透感，在视觉上融合滨水景观环境；

文化展示类建筑建议结合建筑特点以及高新技术进行展示，可做墙面艺术化处理、景观造型等。

商务办公区域，广告以现代风格为主，色彩融合建筑，保护城市尺度界面的秩序、简洁，底部广告
牌匾与立面一体化设计，橱窗创意精细化设计

√
商业活力区域，广告风格品质不限，鼓励融合数字化、新技术突破局限 ，文化赋能多元展示方式，
打造外部绚丽界面特色

备注：

1、√表示可设类型，×表示

不可设类型；

2、户外广告电子显示装置

主要包括LED、LCD电子显

示屏、玻璃屏、光栅屏等广

告设施，但不包含灯光秀户

外广告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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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区域功能特点和街区风貌管控要求，将规划范围内商业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划分为四类控制区域，包括：限制设置一级区域、限制设置二级区域、允许设置二级区域、留白区域。具体区域划分如下：

图例

街区规划范围

城市道路

0407-1 地块编号

禁止设置区域

限制设置一级

限制设置二级

允许设置二级

留白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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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控制图则北京商务中心区0407街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

根据区域功能特点和街区风貌管控要求，将规划范围内商业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划分为四类控制区域，包括：限制设置一级区域、限制设置二级区域、允许设置二级区域、留白区域。具体区域划分如下：

区域分类 区域特征 区域控制系数 用地控制系数

禁止设置区域
长安街延长线（三环内路段）：
长安街三环以内路段面向长安街第一排建筑临街面，禁止设置商业户外广告 0

一类功能用地：0.1
二类功能用地：0.2
三类功能用地：0.4
四类功能用地：0.6

限制设置一级
长安街延长线三至五环路段：
突出文化国际交往功能的区域定位，严格控制户外广告设施总量、形式、高度、色彩、照明等。 0.1

限制设置二级
东三环路沿街第一排建筑临街面：
以加强环形线快速路两侧城市空间景观交融、展现有序生动的商务空间面貌为目标，适度设置广告。 0.2

允许设置二级

居住主导功能区，以区域内居民小区外围沿街界面为主，适度设置广告。 0.3

通惠河沿线等生态景观为主区域，以公益广告为主，严格控制商业广告设置。 0.3

西大望路等商业综合体、零售、办公出入口等， 现代商务、品质商业，多元设置广告。 0.3

区域内重点商业建筑、现代商业综合体及商业街区，以北京银泰中心、建外SOHO等片区为代表，最活跃，管控最
放松的片区。 0.5

留白区域 区域内学校、医院

区域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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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街区规划范围

城市道路

0407-1 地块编号

禁止设置区域

限制设置一级

限制设置二级

允许设置二级

留白区域

可设户外广告面积为1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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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商务中心区0407街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

界面风貌控制要求

图例

街区规划范围

城市道路

0407-1 地块编号

界面风貌 界面特征 控制原则 品质控制要素

首都形象展示界面 长安街延长线，现代风貌，简洁大气。

➢ 界面以保护优先，兼顾丰富多样，相互协调为原则，严格把控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位置与色彩，与长安街延长
线建筑风貌相融合。

1、宜采用附着平行式广告、橱窗广告、集中式牌匾标识等形式，不宜设置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及电子屏户外广
告设施。
2、宜采用低饱和度色彩，不宜外投照明。

各界面的品质控制要求详见第三章

控制图则。

1、高度：指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控制

在建筑高度的位置要求；

2、形式：建议采用的广告类型；

3、色彩：彩度及色相搭配要求；

4、照明：照明亮度、光色要求；

5、动态：广告画面动态要求；

6、画面：广告画面内容占比控制；

7、材质：品质佳的材质指导。

商务形象展示界面 以东三环、永安里东街沿线区域边界界面为主，临高快速路，色彩素雅，视野开阔，
以理性风格打造商务形象展示界面。

➢ 界面应塑造低调素雅、精致现代的界面，禁止颜色过艳、低劣材质。设计应注重细节塑造，精细设计，加强
高端商务的形象展示。

乐活界面
界面以居住功能为主，以生活服务为导向，住宅小区底商为主，布局便民商业，多以
牌匾标识进行展示，布局围墙式公益广告设施。
突出更新提质，形成有序、统一、多样的城市风貌，严控位置，优化品质。

➢ 界面应以广告与建筑相协调为主要原则，兼顾整洁秩序与丰富多样。严格把控户外广告设施位置及色彩，与
建筑风格相融合，营造清净舒适的生活氛围。

1、设置高度应控制在建筑二层以下或18米以下区域；
2、宜采用附着平行式广告、橱窗广告、集中式牌匾标识等形式，不宜设置落地式及电子屏户外广告设施

文景界面 界面以河道两侧沿线第一排建筑界面及公共空间为主，沿线主要分布居住类建筑。 ➢ 界面应与开放景观、滨水自然风貌相融合，严控商业广告设置，优化品质。

茂商界面 居住与小型商业混合，结合更新改造打品质商业街区。
➢ 界面应以现代风格为主，色彩融合建筑，保护城市尺度界面的秩序、简洁，底部广告牌匾与立面一体化设计，

橱窗创意精细化设计。

活力界面 界面以北京银泰中心、建外SOHO等高端商业为主，主要服务高端消费人群，打造国
际级别消费中心

➢ 界面应鼓励突破局限，立面更新融合数字化、新技术广告，多元展示方式赋能商业，打造绚丽高端的国际消
费体验及视觉特色，同时兼顾夜间景观，广告风格品质不限。

首都形象展示界面

商务形象展示界面

活力界面

茂商界面

乐活界面

文景界面

户外广告设施界面风貌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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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形象展示界面控制图则北京商务中心区0407街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

限制设置一级

首都形象展示界面

控制范围 0407-30北临街面 0407-21北临街面、0407-31北临街面、0407-32北临街面、0407-33北临街面、0407-37北临街面、0407-42北临街面 0407-27北临街面

总量控制
系数

区域系数 0.1

用地系数 一类用地0.1 三类用地0.4 四类用地0.6

设施类型 品质要求

1、附着式户外广告设施：同一建筑物广告形式、位置、风格协调，不得影响所依附建

筑物主体的肌理结构及整体风貌。

①适度设置平行式，不得设置垂直式。

户外广告电子显示装置：

① 不宜设置。

2、橱窗式户外广告设施：以大气、简洁、小型实物为主，配合载体材质特征统一设计，

橱窗应保持整洁通透。

①不得满铺，不得在橱窗上粘贴广告，内侧不得堆放杂物，鼓励与室内空间整体化设计。

②应设置于橱窗内侧，与橱窗玻璃距离应≥0.5m；橱窗式户外广告设施面积纳入本规划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允许总面积；

③ 须严格按楼体《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审定的建筑单体的橱窗位置进行设置。

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

①不宜设置。

3、公益性户外广告设施：与附着式商业性户外广告设施的形式风格

保持协调。

① 数量不宜过多，以小型规格为主，开放空间可适当设置落地式临

时性户外广告设施，应结合所处环境进行整体设计。

②禁止利用独立公益广告点位发布商业广告；

③遵循“公益性户外广告设施总量设置要求”相关内容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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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街区规划范围

城市道路

0407-1 地块编号

一类用地

三类用地

四类用地

备注：

依据《北京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

专项规划（2021-2030年）》用

地控制系数，要求如下：

1.一类功能用地控制设置：城镇

社区服务设施用地、农村社区服

务设施用地、园地等。

2.二类功能用地适度设置：工业

用地、物流仓储用地、公园绿地、

广场用地等。

3.三类功能用地合理设置：文化

用地、体育用地、商务金融用地、

城市轨道交通用地、交通场站用

地、城镇道路用地、公路用地、

机场用地等。

4.四类功能用地多样设置：商业

用地、娱乐用地等。

高度：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宜控制在建筑高度24m以下区域；

形式：宜采用平行附着式广告设施、橱窗广告设施、品牌集中展示广告设施等，户外广告电子显示屏宜在第四类功能

用地上规划设置；

色彩：宜采用同色相配色、类似色相配色、无色彩或金属色配色，使用中、低彩度，色度值≤10，第四类功能用地可

采用类似色配色、局部点缀高彩度色彩；

照明：宜采用中性光，与所在建筑景观照明协调设计；

动态：允许动态，采用动态照明时，不得影响交通安全及居民生活；

画面：内容占画幅比例不限，应注重画面设计感。

材质：不宜采用低端和落后的翻页广告和横幅广告等，鼓励高端、低碳环保的材质。

详细规划设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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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形象展示界面控制图则北京商务中心区0407街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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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街区规划范围

城市道路

0407-1 地块编号

一类用地

三类用地

四类用地

备注：

依据《北京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

专项规划（2021-2030年）》用

地控制系数，要求如下：

1.一类功能用地控制设置：城镇

社区服务设施用地、农村社区服

务设施用地、园地等。

2.二类功能用地适度设置：工业

用地、物流仓储用地、公园绿地、

广场用地等。

3.三类功能用地合理设置：文化

用地、体育用地、商务金融用地、

城市轨道交通用地、交通场站用

地、城镇道路用地、公路用地、

机场用地等。

4.四类功能用地多样设置：商业

用地、娱乐用地等。

限制设置二级/允许设置二级

商务形象展示界面

控制范围 0407-1西临街面
0407-2西临街面、0407-3西临街面、0407-7西临街面、0407-17东临街面、0407-

18东临街面、0407-20东临街面、0407-21西临街面、0407-22西临街面
0407-6西临街面

总量控制
系数

区域系数 0.2

用地系数 一类用地0.1 三类用地0.4 四类用地0.6

设施类型 品质要求

1、附着式户外广告设施：同一建筑物广告形式、位置、风格协调，不得影响所

依附建筑物主体的肌理结构及整体风貌。

①适度设置平行式，不得设置垂直式。

户外广告电子显示装置：

① 不宜设置。

2、橱窗式户外广告设施：以大气、简洁、小型实物为主，配合载体材质特征统

一设计，橱窗应保持整洁通透。

①不得满铺，不得在橱窗上粘贴广告，内侧不得堆放杂物，鼓励与室内空间整

体化设计。

②应设置于橱窗内侧，与橱窗玻璃距离应≥0.5m；橱窗式户外广告设施面积纳

入本规划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允许总面积；

① 须严格按楼体《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审定的建筑单体的橱窗位

置进行设置。

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

①不宜设置

3、公益性户外广告设施：与附着式商业性户外广告设施的形式风格

保持协调。

① 数量不宜过多，以小型规格为主，开放空间可适当设置落地式临

时性户外广告设施，应结合所处环境进行整体设计。

②禁止利用独立公益广告点位发布商业广告；

③遵循“公益性户外广告设施总量设置要求”相关内容进行设置。

高度：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宜控制在建筑高度24m以下区域；

形式：可采用平行附着式广告设施、橱窗广告设施、品牌集中展示广告设施，禁止设置电子屏户外广告设施；

色彩：采用同色相配色、类似色相配色，无色彩或金属色配色，以中低彩度（色度值≤10）为主；色彩与长安街沿线

暖红黄、蓝灰色、浅灰色的建筑色彩相融合；照明：照明可采用内透光、外投光等方式，商业区平均亮度600cd/m2，

以采用中性光及暖光为主4200K，与长安街延长线照明光色相融合；

动态：禁止采用动态照明；

画面：内容占画幅比例应≤20%，注重画面设计感与品质感。

材质：不宜采用低端和落后的翻页广告和横幅广告等，鼓励高端、低碳环保的材质。

详细规划设置要求



Planning of outdoor advertising facilities in block 0407 of Beijing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16

北京商务中心区CY00-0407街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

允许设置二级

乐活界面

控制范围 0407-26、0407-28、0407-35、0407-41、0407-42、0407-46 0407-15、0407-16、0407-24 0407-29、0407-32、0407-36、0407-39、0407-40 0407-27

总量
控制
系数

区域系数 0.3

用地系数 一类用地0.1 二类用地0.2 三类用地0.4 四类用地0.6

设施类型 品质要求

乐活界面控制图则北京商务中心区0407街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

严控商业户外广告设施，以牌匾标识设置为主，宜在橱窗范围内设置适量小面

积橱窗广告及公益户外广告设施。

1、附着式户外广告设施：

①允许在建筑物高度二层以下或18米以下区域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② 面向住宅、办公、禁设区方向应降低照明亮度，不宜播放动态画面，不得对

周边环境造成干扰。

2、橱窗广告设施：纳入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总面积，鼓励小体量、精巧设计，与

牌匾一体化设计。

① 橱窗式户外广告设施应设置于橱窗内侧，与橱窗玻璃距离应≥0.5m。

② 不得在橱窗上粘贴广告，橱窗内侧不得堆放杂物，避免破坏沿街垂直界面。

3、公益性户外广告设施：以简约传统为主，结合所处环境进行整体设计，同一区域内公益宣传

栏设施整体风格须一致。

①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户外公益广告设施发布商业广告，不得以公益广告名义变相设计、

制作、发布商业广告。

② 在区域环境景观提升中，可结合设施更新、绿化景观，规划设置小型公益户外广告设施，

服务群众身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传统文化宣传。

③ 居民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区域，可结合院墙适当设置围墙式公益户外广告设施，

宜小不宜大、宜少不宜多，同一围墙附着广告设施应统一位置、尺寸和间距。

④ 遵循“公益性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要求”及其他对应的户外广告设施类型相关内容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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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街区规划范围

城市道路

0407-1 地块编号

一类用地

二类用地

三类用地

四类用地

备注：

依据《北京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

专项规划（2021-2030年）》用

地控制系数，要求如下：

1.一类功能用地控制设置：城镇

社区服务设施用地、农村社区服

务设施用地、园地等。

2.二类功能用地适度设置：工业

用地、物流仓储用地、公园绿地、

广场用地等。

3.三类功能用地合理设置：文化

用地、体育用地、商务金融用地、

城市轨道交通用地、交通场站用

地、城镇道路用地、公路用地、

机场用地等。

4.四类功能用地多样设置：商业

用地、娱乐用地等。

高度：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宜控制在建筑高度18m以下区域；

形式：居住片区以沿街建筑底商牌匾标识设置为主，可适当设置橱窗广告、平行附着式广告

设施；禁止设置电子屏户外广告设施及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

色彩：采用同色相配色、类似色相配色；与建筑主体色调相协调；

照明：照明可采用内透光方式，居民区的户外广告设施不宜采用外投光照明方式；一般公共

区平均亮度限值300cd/m2；以采用中性光及暖光为主4200K；

动态：禁止采用动态照明；

画面：内容占画幅比例不限，应注重画面设计感。

材质：不宜采用低端和落后的翻页广告和横幅广告等，鼓励高端、低碳环保的材质。

详细规划设置要求



Planning of outdoor advertising facilities in block 0407 of Beijing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17

北京商务中心区CY00-0407街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

文景界面

控制范围 0407-26南临街面、0407-28南临街面、0407-41南临街面、0407-46南临街面 0407-16南临街面、0407-24南临街面 0407-29南临街面、0407-36南临街面

总量
控制
系数

区域系数 0.3

用地系数 一类用地0.1 二类用地0.2 三类用地0.4

设施类型 品质要求

分区控制图则北京商务中心区0407街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

严控商业户外广告设施，以牌匾标识设置为主，宜在橱窗范围内设置适量小面

积橱窗广告及公益户外广告设施。

1、附着式户外广告设施：

①允许在建筑物高度二层以下或18米以下区域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② 面向住宅、办公、禁设区方向应降低照明亮度，不宜播放动态画面，不得对

周边环境造成干扰。

2、橱窗广告设施：纳入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总面积，鼓励小体量、精巧设计，与

牌匾一体化设计。

① 橱窗式户外广告设施应设置于橱窗内侧，与橱窗玻璃距离应≥0.5m。

② 不得在橱窗上粘贴广告，橱窗内侧不得堆放杂物，避免破坏沿街垂直界面。

3、公益性户外广告设施：以简约传统为主，结合所处环境进行整体设计，同一区域内公益宣传

栏设施整体风格须一致。

①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户外公益广告设施发布商业广告，不得以公益广告名义变相设计、

制作、发布商业广告。

② 在区域环境景观提升中，可结合设施更新、绿化景观，规划设置小型公益户外广告设施，

服务群众身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传统文化宣传。

③ 居民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等区域，可结合院墙适当设置围墙式公益户外广告设施，

宜小不宜大、宜少不宜多，同一围墙附着广告设施应统一位置、尺寸和间距。

④ 遵循“公益性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要求”及其他对应的户外广告设施类型相关内容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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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街区规划范围

城市道路

0407-1 地块编号

文化景观区一类用地

文化景观区二类用地

文化景观区三类用地

备注：

依据《北京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

专项规划（2021-2030年）》用

地控制系数，要求如下：

1.一类功能用地控制设置：城镇

社区服务设施用地、农村社区服

务设施用地、园地等。

2.二类功能用地适度设置：工业

用地、物流仓储用地、公园绿地、

广场用地等。

3.三类功能用地合理设置：文化

用地、体育用地、商务金融用地、

城市轨道交通用地、交通场站用

地、城镇道路用地、公路用地、

机场用地等。

4.四类功能用地多样设置：商业

用地、娱乐用地等。

高度：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宜控制在建筑高度24m以下区域；

形式：可采用平行附着式广告设施、以公益广告设置为主，禁止设置电子屏户外广告设施，

近人尺度可结合互动城市家具结合设置广告。

色彩：采用同色相配色、类似色相配色，无色彩，以中低彩度（色度值≤10）为主；

照明：以间接照明为主，照明可采用内透光方式，居民区的户外广告设施不宜采用外投光；

一般公共区平均亮度限值300cd/m2；以采用中性光及暖光为主4200K；

动态：禁止采用动态照明；

画面：内容占画幅比例应≤20%，注重画面设计感与品质感。

材质：不宜采用低端和落后的翻页广告和横幅广告等，鼓励高端、低碳环保的材质。

详细规划设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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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商务中心区CY00-0407街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

茂商界面

控制范围 0407-1、0407-21梵悦108
0407-2、0407-3、0407-4、0407-5、0407-7、0407-8、0407-9、0407-11、0407-12、0407-13、0407-14、0407-

21、0407-22、0407-23、0407-25、0407-31、0407-33、0407-34、0407-42东临街面、0407-43、0407-45
0407-27北临街面

总量控制
系数

区域系数 0.3

用地系数 一类用地0.1 三类用地0.4 四类用地0.6

设施类型 品质要求

分区控制图则北京商务中心区0407街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

附着式户外广告设施：

①允许在建筑物高度24米以下区域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② 面向住宅、办公、禁设区方向应降低照明亮度，不宜播放动态画面，不得对周边环境造成干扰。

户外广告电子显示装置：

① 适度设置附着式户外广告电子显示装置，不宜设置落地式户外广告电子显示装置；

② 在多层建筑或者高层建筑裙房上设置附着式，下沿距地面高度宜大于6米，上沿不超过建筑物顶部且

距地面高度不宜超过24米。

③ 居民楼、学校、医院、养老院100m范围内不宜规划设置朝向上述建筑的户外广告电子显示装置；

2、橱窗式户外广告设施：鼓励创意特色展示，与室内空间整体化设计，不得满铺，不得在橱窗上粘贴

广告，内侧不得堆放杂物。

①应设置于橱窗内侧，与橱窗玻璃距离应≥0.5m；

②橱窗式户外广告设施面积纳入本规划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允许总面积；

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宜结合景观造型一体化设计，与所处街区环境尺度及

景观风貌相协调。

① 以中小型为主，不得设置立柱式和大型。

② 与相邻建筑或道路红线的距离不小于广告设施投影点距离，设置后可供通

行的步行通道净宽度不得小于2.5 m；

③ 整体高度应低于4m，相邻广告设施间距不宜小于200m，单幅广告面积

宜2.5㎡-10㎡之间。

3、公益性户外广告设施：鼓励主题化、智慧化设置。

①以小型规格为主，开放空间可适当设置落地式临时性户外广告设施，应结

合所处环境进行整体设计。

②禁止利用独立公益广告点位发布商业广告；

③遵循“公益性户外广告设施总量设置要求”相关内容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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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街区规划范围

城市道路

0407-1 地块编号

一类用地

三类用地

四类用地

备注：

依据《北京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

专项规划（2021-2030年）》用

地控制系数，要求如下：

1.一类功能用地控制设置：城镇

社区服务设施用地、农村社区服

务设施用地、园地等。

2.二类功能用地适度设置：工业

用地、物流仓储用地、公园绿地、

广场用地等。

3.三类功能用地合理设置：文化

用地、体育用地、商务金融用地、

城市轨道交通用地、交通场站用

地、城镇道路用地、公路用地、

机场用地等。

4.四类功能用地多样设置：商业

用地、娱乐用地等。

高度：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宜控制在建筑高度24m以下区域；

形式：宜采用平行附着式广告设施、橱窗广告设施、品牌集中展示广告设施等；

色彩：宜采用同色相配色、类似色相配色、无色彩或金属色配色，使用中、低彩度，

色度值≤10，第四类功能用地可采用类似色配色、局部点缀高彩度色彩；

照明：商业区的平均亮度限值600cd/m2，一般公共区平均亮度限值300cd/m2，

宜采用暖黄光≤4200K，与所在建筑景观照明协调设计；

动态：允许动态，采用动态照明时，不得影响交通安全及居民生活；

画面：内容占画幅比例不限，应注重画面设计感。

材质：不宜采用低端和落后的翻页广告和横幅广告等，鼓励高端、低碳环保的材质。

详细规划设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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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商务中心区CY00-0407街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

允许设置二级

首都形象展示界面

控制范围 0407-17、0407-18、0407-19、0407-20

总量控制
系数

区域系数 0.5

用地系数 三类用地0.4

设施类型 品质要求

首都形象展示界面控制图则北京商务中心区0407街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专项规划

图例

街区规划范围

城市道路

0407-1 地块编号

三类用地

附着式户外广告设施：以国际一流为建设标准，着重打造地标性商圈，注重照明广告一体化，突出全球魅力与中国特色

相结合。

①允许在建筑物高度36米以下区域设置户外广告设施；

② 面向住宅、办公、禁设区方向应降低照明亮度，不宜播放动态画面，不得对周边环境造成干扰。

户外广告电子显示装置：

① 鼓励设置附着式户外广告电子显示装置，落地式户外广告电子显示装置仅可以在商业步行街、广场等开阔区域设置；

② 在多层建筑或者高层建筑裙房上设置附着式，下沿距地面高度宜大于6米，上沿不超过建筑物顶部且距地面高度不

宜超过24米。

③ 居民楼、学校、医院、养老院100m范围内不宜规划设置朝向上述建筑的户外广告电子显示装置；

2、橱窗式户外广告设施：鼓励创意特色展示，与室内空间整体化设计，搭配数字化系统增强科技感。

①不得满铺，不得在橱窗上粘贴广告，内侧不得堆放杂物，鼓励与室内空间整体化设计。

②应设置于橱窗内侧，与橱窗玻璃距离应≥0.5m；橱窗式户外广告设施面积纳入本规划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允许总面积；

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宜结合景观造型一体化设计，与所处街区环境尺度及景观

风貌相协调。

① 以中小型为主，不得设置立柱式和大型。

② 与相邻建筑或道路红线的距离不小于广告设施投影点距离，设置后可供通行的

步行通道净宽度不得小于2.5 m；

③ 整体高度应低于4m，相邻广告设施间距不宜小于200m，单幅广告面积宜2.5

㎡-10㎡之间。

3、公益性户外广告设施：鼓励主题化、智慧化设置。

①以小型规格为主，开放空间可适当设置落地式临时性户外广告设施，应结合所

处环境进行整体设计。

②禁止利用独立公益广告点位发布商业广告；

③遵循“公益性户外广告设施总量设置要求”相关内容进行设置。

4、鼓励结合创新技术，打造体验式、参与式、互动式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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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依据《北京市户外广告设施设置

专项规划（2021-2030年）》用

地控制系数，要求如下：

1.一类功能用地控制设置：城镇

社区服务设施用地、农村社区服

务设施用地、园地等。

2.二类功能用地适度设置：工业

用地、物流仓储用地、公园绿地、

广场用地等。

3.三类功能用地合理设置：文化

用地、体育用地、商务金融用地、

城市轨道交通用地、交通场站用

地、城镇道路用地、公路用地、

机场用地等。

4.四类功能用地多样设置：商业

用地、娱乐用地等。

高度：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宜控制在建筑高度36m以下区域；

形式：可采用平行附着式广告设施、橱窗广告设施、品牌集中展示广告设施、

实物造型广告、电子显示装置类广告设施、激光投影广告等形式；鼓励采用新

技术。

色彩：色彩不限，宜局部使用高饱和度色彩、对比色配色，加强商业活力氛围；

照明：可采用内透光、外投光等方式；通过品牌整体造型墙、橱窗一体化等方

式与建筑景观照明统一设计，增强夜间视觉效果。商业区的平均亮度限值

600cd/㎡；

动态：允许动态，采用动态照明时，不得影响交通安全及居民生活；

画面：内容占画幅比例不限，应注重画面设计感。

材质：不宜采用低端和落后的翻页广告和横幅广告等，鼓励高端、低碳环保的

材质。

详细规划设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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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街区规划范围

城市道路

0407-1 地块编号

首都形象展示界面

商务形象展示界面

活力界面

茂商界面

乐活界面

文景界面

设置要求

控制要求

允许设置区域 允许设置区域/限制设置区 限制设置区域

活力界面 茂商界面 乐活界面 文景界面 商务形象展示界面 首都形象展示界面

非公共用地
（道路红线以外范围）

① 不得设置单立柱式和大型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
② 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以小型规格为主，结合景观艺术造型一体化设计，与附着式广告及建筑立面特征相协调；
③ 与相邻建筑或道路红线的距离不应小于广告设施整体高度的1倍，设置后可供通行的步行通道净宽度不得小于2.5 m；设施
整体高度不宜超过4m，相邻广告设施间距不宜小于200m，单幅广告面积不应大于5㎡；
④ 形式应创意多元，鼓励与地块内导视系统、城市家具等其它设施相复合，组成一体化设施，需遵循相关规范标准进行设置，
面积纳入街区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允许总面积。

① 不得设置单立柱式和商业性户外广告设施；
② 仅允许设置公益性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以中小型规格为主，并遵循“公益性
户外广告设施设置要求”及相关规范标准进行设置；
③ 每个地块内数量不得超2处，禁止利用独立公益广告点位发布商业广告；
④ 以现代、简约风格为主，结合所处环境进行整体设计，同一地块的广告设施应
保持风格、形式协调。

① 当建筑控制线与用地红线之间
间距≥5米时，可规划设置小型落地
式户外广告设施。

① 不宜设置落地式户外
广告设施。

公共用地
（道路红线以内范围）

商业户外广告设施：除商业步行街外，不宜设置在城市道路红线区域内，避免占用人行交往空间。

公益户外广告设施：
①绿地广场/开敞空间：用于区域活动宣传，可设置小型公益广告设施，结合环境景观及空间条件，景观化、艺术化造型设置。尺寸及间距应符合落地式广告要求。
②交通枢纽轨道微中心范围：可设置具有标志引导功能的小型落地式广告设施，宜以单体字、结合城市家具、景观小品一体设置。

利用商业户外广告设施
发布公益广告

① 商业广告空置期应全部用于公益广告发布；
② 公益广告发放比例不得少于广告总量的20%，且不能低于现状公益广告面积。
③ 当国家及北京市举办重大活动时，可临时征用商业广告设施用于公益广告发布。

独立公益
户外广告设施

① 禁止利用独立公益广告点位发布商业广告；
② 公益广告设施外观应结合所处环境进行整体造型设计，突出城市特色，简洁、大气。

备注：公共用地户外广告设施：指在政府未出让或政府拥有使用权的土地（含该用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上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
非公共用地户外广告设施：指在政府已出让使用权的土地（含该用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上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
城市交通轨道设施、地下空间、交通场站和机场候机楼内部不属于本《规划》管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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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式户外广告设施及公益户外广告设施控制图则

详细规划设置要求

开敞空间公
益广告点位
意向

轨道微中心
公益广告点
位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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